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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农村家族复兴的背景
`

唐 军

家族在 2 0 世纪后叶的复兴是 8 0 年代和 9 0 年代之交 中国农村 中出现的又一 重

大的社会事实
。

本文力图在经济
、

政治和文化三 个层面上透视家族复兴的社会背景

条件
。

作者认为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村民委员会的设 立及儒家思想 的回潮

为家族复兴提供 了需求
、

空间
、

机遇和资源
。

与这种社会背景相关联
,

有 目的
、

有计划

的个人行动结合残存的和新生的资源
,

又从内部驱 动着家族的复兴
。

作者进而认为
,

家族的复兴不是单纯的行政律令的产物
,

家族 的消亡 同样也难 以依行政律令来强行

实现
。

引导家族这种文化整合功能体作必要的革新 以使之 实现与系统整合功能体的

协调运 作
,

不 失为一种现实的和理性的选择
。

作者
:

唐军
,

男
,

1 9 6 3 年 生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始
,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为先导的改革浪潮将中国农村带入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的变革时期
。

小城镇的发展
、

乡镇企业的兴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

流构成了农村改革的基本内容
,

而家族的复兴则应当说是中国农村变迁过程中日益凸显又重

大的社会事实
。

家族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实为一种最基本的结构单元
:

于国家
,

它形成为一种深入的统治制

度形式 ; 于大众
,

它构成了一种广泛的生活组织形式
。

惟其如此
,

自殷周至民国
,

家族势力虽然

时遭贬抑
,

但家族观念和家族组织却绵延不绝地存续了三千余年
。

即使我们不以黑格尔
“

存在

的就是合理的
”

为依据来对家族做价值判断
,

至少可以确信家族之适应农耕性中国尤其农耕性

中国的国家统治的超凡能力
。

深谙中国国情和民情的毛泽东就曾将
“

族权
”

与
“

政权
”

和
“

神权
”

并称为传统中国的三大统治支柱
。
①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

家族因其依据于父系家长制原则并

服务于传统国家统治集团而与经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背离
,

故遭到全面取缔
,

家族赖以标

示自身并展开活动的族规
、

家谱和宗祠程度不同地分别被废除
、

毁坏和它用
。

时隔 30 余年
,

家

族在中国农村的复兴无疑地表明了以下两点
:

其一
,

在家族销声匿迹的 30 年里
,

家族赖以萌生

的先天土壤— 成员联结的血缘性与居住的地缘性相契合— 在中国农村并没有遭到根本的

破坏 ;其二
,

中国尤其中国农村所发生的是一场深层的体制变革
,

正是这种变革提供了家族 的

复活机遇
,

开辟 了家族的生存空间并激活了家族的价值观念
。

先天与后天的作用
,

使得家族应

时而生
。

不仅如此
,

再生的家族反过来又强烈地影响到中国农村的社会运行过程
。

不言而喻
,

如何认识和对待再生的家族是一个既具理论意义又具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
。

本文作为家族研究的前期成果
,

得到苍川 良一基金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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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首先
,

探究家族复兴的社会背景又是这种认识过程中一项基本的理论步骤
。

一
、

家族复兴的外在条件

在 2 0 世纪中国
,

贯穿整个 80 年代的最重大的社会事件莫过于改革开放
。

开放全面实现

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对接 ;而改革则深刻变革了中国的社会调控和运行机制
,

社会结构开始趋

于急剧分化并走向重新整合
,

新的组织形成
、

新的身份个体不断出现
。

正是在以融价值观念和

准则规范于一体的社会体制的变革为中心内容的这一宏阔背景之中
,

家族开始在中国农村复

萌
。

(一 )家庭承包制的推行—
需求的引发

19 7 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
,

广泛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

从而开启

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
。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举措莫过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方面内容
,

它赋予家庭以相对自主的生产权和分配

权
,

由此而致的生产
、

分配
、

交换和消费的合一标志了农村家庭经济功能的全面恢复
。

家庭取代原有的生产队成为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并非历史的简单倒退
,

而是国家和大众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反思后的必然结果
。 “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
,

然

而这并不是说
,

他们永远也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
。

恰恰相反
,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
,

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
,

人们在他们的交往 〔co m m e

cer 〕方

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
,

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 ” ① 可见

,

80 年

代中国农业生产体制改革的合理性就在于
,

它抛弃了超越现实社会条件的
、

严重滞缓农村社会

发展的一种生产方式
,

而选择了基本适应现实社会条件的
、

深刻改变了农村社会面貌的别种生

产方式— 尽管这种生产方式曾在历史上存在过又消亡过
。

然而
,

以家庭 为单位的生产方式

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自然资源总量和分布
、

生产力水平
、

居民居住格局
、

社会控制形式等的适

应仅具有相对的意义
。

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或因农具种类的单一
、

或因成熟劳力的不

足
、

或因生产资金的欠缺
、

或因实用技术的匾乏
、

或因经营渠道的闭塞
,

而程度不同地需要与其

它经济单位进行合作
。

由于社会还没有为回应农村家庭的求助而建立起正式的生产经营支持

机构
,

于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合作就成了农村生产经营合作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
。

进一步地
,

生产经营与家庭利益的紧密关联又在不断压缩农户可能信赖的合作对象范围
,

有血缘联带的

宗亲家庭遂成为农户最主要的合作选择对象
,

这一点无论从合作的意 向对象还是合作的现实

对象上都能得到证实
。
② 合作过程之中

,

宗亲家庭间的联系得到了强化
。

逐渐地
,

作为一种维

持其内部各家庭有效延续的组织形式
,

家族为农村众多农民所企盼
、

所认同
。

(二 )村 民委 员会的设立— 空间的开辟

19 8 2 年 12 月
,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

新的宪法规定
,

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
,

设立乡政权
。

这是中国农村继推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的又一项意义深远的变革
。

随着政社的分离
,

主要以行政村为划分依据的自治性

群众组织— 村民委员会— 便取代了原有的生产队
,

行使管理农村基层社区生活的职能
。

以理论上说
,

村民委员会的职责是非常多样而重大的
,

宪法和有关法律为之规定的任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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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十余大类
,

涵盖了农村社区生活中诸如生产经营
、

福利保障
、

治安保卫
、

民事调解等方方面

面
。
① 然而

,

村民委员会与原有的生产队相 比较
,

其对村民生活的介入及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

力大为弱化
。

首先从权威基础来看
,

自治组织的性质决定了村 民委员会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分

离
,

它不再是后者的直接组成部分
,

因而也不再拥有后者所必备的对各层次
、

各领域社会生活

的强力干预能力 ;其次从组织方式来看
,

由于来源的本地化和身份的民间化
,

村民委员会成员

的行动难以摆脱宗亲关系的影响
,

村民委员会因而也难以自主独立地运转 ;最后从物质资源来

看
,

由于土地分到各户
,

小型农机具和牲畜多被分走或折价售出
,

大型农机具等基本生产资料

虽然在名义上仍为集体所有
,

但其中许多也往往被租赁或承包给农户
,

村民委员会因此丧失了

维系集体行动和集体利益的必要的物质基础
。

村 民委员会调控能力的下降最终会导致农村社

区生活的组织真空
,

家族因而有可能以同宗家庭的利益保护者和利益协调者的面貌出现
,

这是

家族在农民间较易获取信任也较 易扩展势力的领域
。

此外
,

与城市相比
,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水

平要低得多
,

在抚小养老
、

婚丧嫁娶
、

孤寡病残
、

闲暇娱乐
、

纠纷冲突等许多方面
,

要么缺乏要么

失去了社会的关护
、

国家的干预和法律的覆盖
。

而实际上
,

与城市居 民 (家庭 )一样
,

农村居民

(家庭 )也同样需要有序展开 自身生活的系统的行动
、

规范的组织
。

由此出发
,

家族不仅得到了

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

而且也找到了更为确定的生存依据
。

(三 )儒 家思忽的回 潮— 观念的激活

2 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
,

现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量涌入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旷

日持久的文化大讨论
。

作为文化论战的结果
,

人们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恐惧和拒斥及对 以儒家

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戒备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

对中西文化相互沟通
、

相互融汇的理解
,

促使人们去探讨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现代化可能具有的

不同 作用
。

正是在对包括 日本
、

新加坡
、

韩国
、

台湾
、

香港等同属于
“

儒家文化圈
”

的东亚新兴

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进行总结的过程中
,

人们重新肯定了儒家思想的价值
。

但确定无疑

的是这种肯定是一种以去伪存真
、

去粗取精为前提的有限度的肯定
。

儒家思想从本质上看具有两个不同的层面
:

其一是以
“

仁
”

为核心的维系和谐家庭关系的

生活伦理 ;其二
,

是以
“

礼
”

为核心的强化国家等级体系的统治规范
。

前者以
“

忠恕
”

为实现原

则 ;而后者以
“

正名
”

为实现原则
。
② 儒家的主旨即在于以家庭伦理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础模式

,

并因此而做出了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

的逻辑推演
。

然而
,

由于自然的家庭关系与人为的

统治关系的深刻矛盾
, “

孝
”

和
“

忠
”

的逻辑裂痕自始至终难以弥合
,

儒家思想在人民大众中的感

召力可以说一开始即
“

表现为家庭伦理亲情的召唤在人心激起的强烈归属感和依赖感
” 。

③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所重新肯定的也主要是儒家思想中人伦物理的内核
。

这种内核作为改 良

社会环境
、

融洽人际关系
、

提高组织管理效率的重要辅助手段
,

在东亚新兴现代化国家中发挥

了重大的作用
。

于是
,

人们期盼着它也能在其诞生地再创辉煌
。

显而易见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是一种体制的急剧转轨
,

它直

接影响了组织结构层面的家族复兴
。

而文化所具有的弥散性和渗透性的特点则使得复归的儒

家思潮以其人伦亲情浸润大众心田
,

重新激发了人们的历史感
、

归属感和责任感
。

对广大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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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通过劳动创造了物质的财富
,

而且在于通过 自己的生命行动

延续了自先辈至后代的生命长链
。

这后一种意义和价值在真具
“

可证明的血缘性
” 、 “

可追溯的

系谱性
” 、 “

可体验的历史性
” ① 的家族中无疑更为突出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儒家思想 只有在

它与农民自己的生活哲学相合流时才会强烈地激活积淀于农民心灵深处的家族观念
。

二
、

家族复兴的内部动因

8 0 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为农村家族的复兴创造了外部的环境条件
,

但要形成有形的

组织并展开切实的活动
,

则 内部的人员和物质条件必不可少
。

回溯家族在近代中国的历史
,

我们不难发现
,

尽管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充满了外侮 内乱
,

但爱国兴行的思想却深深地贯穿到家族组织内部
、

深入到家族成员心中
,

家族在经过非宗法化

和非血缘化后更是向平民阶层广泛扩散
。
② 可以说

,

当时的老年
、

壮年和青少年很少会没有家

族活动的经历和感觉
。

这一事实的直接后果就是
,

家族的组织结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年里

虽然遭到了铲除
,

但通 晓家族事务的人员在 30 年后却大有人在并跻身于辈高望重之列
。

事实

上
,

涉及家族的众多活动往往是由这些老年人或为这些老年人所影响的中青年人所策动的
,

他

们甚至还挑选了十来岁的少年作为后继者
。
③ 除了这些普通身份的 龙员之外

,

一些在村民委

员会和村党支部任职的中青年也开始热衷起家族事务来
。

一方面
,

他们受到了老年人的影响 ;

另一方面
,

他们对于中国农村改革后的形势和政策走向体察更直接
、

感觉更灵敏
。

在宽松而有

利的社会环境下
,

他们往往对家族的复兴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独特的成就感
。

由于双重身份

可带来的双重资源
,

这类人员在家族事务中的影响力往往因其在正式组织中的地位而得到加

强 ; 反之
,

其在村 民委员会或村党支部中的地位也会因其在家族事务 中的影响力而得到巩 固
。

这类人员活动能量的加大
,

会提高正式组织与家族的复合程度
,

至于何者居优
,

则要依现代经

济
、

政治和文化要素导入的程度和范围而定
。

与人员的自然延续和培养相类似
,

家族的许多有形的设施包括宗祠和家谱等
,

虽然在 30

年间遭到了有意识的破坏
,

但仍有部分残存下来
,

这些资源可以重新恢复和利用
。

另一方面
,

随着家庭经济的壮大
,

通过提留和摊派
,

家族运作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
,

族 田的重要性大为降

低
,

家族的许多活动也不再局限在宗庙和祠堂之中举行
。

而稍具文史知识的人借助史
、

志等典

籍文献对辈份和房支加以回溯即能编撰成简单而可用的家谱
。

可见
,

残存的家族设施 固然可

以方便直接地服务于家族事务的开展
,

即使一时不具备这些物质设施
,

只要社会环境许可
,

有

意识和经验的人员借助一些替代性的礼俗娱乐活动也能促动家族事务的开展
。

三
、

家族意义的现代重建

不管人们是否情愿
,

家族这一具有浓厚传统历史色彩的组织 已经在中国农村中复活
。

从

某种意义上
,

我们甚至难以称它
: “

复活
” ,

因为即使在国家以行政律令强行摧毁家族的机构和

设施的年月里
,

家族的活动和观念也以别种形态存在着
,

这正是需要人们做深入研究的方面
。

它强烈地提醒人们
,

血缘关系也许是一种比其它的关系要有力得多也持久得多的人际联系纽

带
,

在一个深受人伦物理浸润几近三千年的国度里尤其如此
。

正如恩格斯所言
: “

父亲
、

子女
、

钱杭
:

《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
参见冯尔康等

:

(中国宗族社会》

,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 9 9 3 年第 3 期
。

,

第 2 9 0 页
。

参见毛少君
:

《农村宗族势力蔓延的现状与原因分析》
,

(浙江社会科学 ) 19 9 1年第 2 期
,

第 51 页
。

②①③



兄弟
、

姐妹等称谓
,

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
,

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
、

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

称呼
,

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 民族 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
。 ”

① 从这种制度的意义出发
,

我们可以确信
,

通过借助宗祠
、

家谱
、

祖训及各种礼俗活动所实现的独特的社会化过程
,

农民将

围绕血统伦常而展开的家族的价值
、

规范和信仰内化为自我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

从而获得了群

体的归属感
,

进而也获得了群体内的协调和秩序
。

宗亲制度正是 由此而得以 建立并传承的
。

不难看出
,

家族实现的是一种文化整合
。

在系统整合机制难以将广大农村统合进去时
,

文化整

合机制将发挥出某种补足的作用
。

反观欧美等发达国家
,

其社会价值体系由帕森斯 ( aT l co tt aP sor
n 、 )所谓传统的特殊性

、

广

泛性
、

先赋性
、

情感性和集体倾向性演变而为现代的普通性
、

专一性
、

自致性
、

非情感性和 自我

倾向性
,

这种社会关系的理性化无疑为西方国家的理性发展奠定了牢固的价值基础
。

不幸的

是
,

这种社会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无情地粉碎了人们原有的个人关 系网络
。 “

不错
,

他得到

了一些非个人关系的保障
,

这往往使他获得大得多的物质安全
。

但是这些保障对心理安全和

自我意识并不产生多大的作用
。

它不但不能够解决或缓和因 自由的增加 (也就是说不确定因

素的增长 )所造成的自我认识危机
,

反而会加剧这种危机
。 ” ② 这种自我意识的丧失成为西方

社会现代人的最大悲哀
,

他们因此
“

变得更象机器人而不象其人了
。 ”

为了重做
“

精神健全的人
”

因而也为了重建
“

健全的社会
” ,

人们已经开始重新致力于
“

成为划一的群体中的一员
,

以求得

到一种自我意识
。 ” ③ 我们不敢妄断

“

家庭及其网络
”

就是唯一一种
“

划一的群体
” ,

但它作为社

会稳定的支柱而为现西方人所重新珍视则为不争之事实
。 “

寻根
”

和
“

回家
”

正在或说 已经形成

了一股浩大的潮流
。

不可否认
,

由于中国家族 自身的传统积弊太重而创新能力有限
,

复兴后的家族在发挥文化

整合功能时出现了不少负面行为并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

如械斗
、

私刑
、

迷信等等
。

然而详

加辨析不难得知
,

上述行为和影响并非家族所特有
。

而引起人们严重关注的村级党政组织的

涣散
,

与其说是家族势力渗透和扩张的结果
,

不如说是家族势力渗透和扩张的原因
。

这其中的

症结在于国家从对家族进行打击的一个极端又走向了放任的另一个极端
,

更深广的原因还在

于转型期中国系统整合的不足
,

表现为法律的疏漏
、

行政 的无力等方面
。

为些
,

在未来的社会

发展历程中
,

国家需毫不犹豫地加大系统整合力度
,

即依靠社会各层次
、

各类别的子系统如农

村和城市
、

农 民和市 民
、

血缘群体与行政组织等之间的功能互赖
,

以达致社会的秩序和进步
。

在这一过程中
,

国家还需要有意识地促成包括家族在内的各种文化整合功能体的革故鼎新
,

使

之顺应社会进步的大潮流
。

我们在面对复兴着的家族时有多种行动的选择
,

但在决策时既需前瞻又须不忘后顾
,

我们

需要汲取的不仅有本国的经验教训
,

而且还应有西方早发国家和东亚新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和教训
。

目的只有一个
:
但愿明 日之中国不要成为四处游荡着丧失 自我的精神流浪者的

“

发

达
”

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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